
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汶川县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招聘文件
一、关于“汶川县司法局购买社工服务岗位项目”
为促进社会工作在司法系统工作中的运用，推进汶川县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汶川县司法局结合汶川县司法所队伍建设实际，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以及“专业司法人员+专业社工”的队伍建制，切实补充辖区乡镇司法力量，充分发挥司法所在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法律援助等工作的重要作用，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精准、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关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汶川县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服务缘于2008年“5.12”特大地震，2008年6月～2011年1月期间，启创以“牵手计划”、“萌芽计划”为依托，通过派驻广州社工、招募培养本地社工的方式，在汶川县水磨镇、北川县陈家坝乡开展灾后社区恢复重建服务。2011年1月，在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注册成立“汶川启创”，并确定以弱势青少年、居家养老、城乡互动为主要的服务方向。目前，“汶川启创”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扎根汶川、三台等农村地区，通过留守儿童服务、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将城乡服务结合，实现资源共享。
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顺应汶川灾区恢复重建的需要，在广东援建工作组和汶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组建（汶川）广东社工站，并于2009年12月在汶川县民政局注册汶川县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作站点服务，实行“两张牌子一班人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运作，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面向汶川县孤、老、病、残等弱势群体和社区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汶川县境内首家民办专业社工服务机构。2010年10月，汶川大同成立了直属汶川县委的党支部。先后荣获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全国先进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四川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联系）点”、汶川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诸多荣誉。
三、招聘职位
职位名称：岗位社工（司法辅助员）
招聘人数：10人
应聘条件：
1. 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宪法，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服从管理，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2. 年龄应在35周岁以下；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
4.大专及以上学历，司法、法律等相关专业优先；
5.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及文书书写能力；
6.具有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7.服从安排，恪尽职守，做事非常细心，有条理，有责任感，学习能力强，能在指导下独立完成工作任务；
8.具有社会服务经验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优先考虑；
9.同等条件下，汶川县户籍优先。
工作内容：
协助汶川县司法局各司法所开展司法行政业务工作
工作地点：汶川县乡镇司法所（威州镇、雁门乡、龙溪乡、克枯乡、绵虒镇、银杏乡、映秀镇、漩口镇、三江镇、水磨镇）
四、福利待遇
执行汶川县司法局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薪酬标准，并享受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五、报名方式
采用邮件提交简历的方式，请以附件形式提交，邮件标题、附件个人简历文件名统一为“投递日期+工作地点－姓名”，例：“20181010－地点－姓名”
应聘下片区（三江、水磨、漩口、映秀、银杏）的人员，请将简历提交以下邮箱：gaokaiming@qichuang.org 
应聘上片区（威州镇、雁门乡、龙溪乡、克枯乡、绵虒镇）的人员，请将简历提交以下邮箱：wcdatong@sina.com   
简历投递截止日期：2018年10月25日                             
六、注意事项
1.机构将按招聘流程对应聘者简历进行审核及筛选，并于1周内通知符合条件者参加面试(部分可网络视频面试)，如未获约见，则作落选论，不另通知；
2.参加面试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相关资格等级证书的原件（核对后现场退还）；
3.应聘资料仅作招聘用途，机构将代为保密，如需索回，请事先声明，落选者应聘资料将于收到后1个月内作销毁处理；
4.此招聘额满为止。
